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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旅行社的条件  

 

• 申请营业许可 

• 办理注册登记 

• 办理税务登记 

• 设立分支机构 



   所谓外部因素，是指旅行社本身无法控制而又必须受其约束和影响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1.1 影响旅行社设立的外部因素 

旅游业的发展，深受宏观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其中， 

1．旅游市场环境 

    国际环境、政治和法律环境等对旅行社经营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带来各种机会和威胁； 

    宏观经济环境决定着整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而国民经济的好坏与否又影响着这个

国家或地区的旅行社业能否有一个稳定发展和不断增长的趋势； 

    社会环境中人口成分的变化能够为旅行社的经营和发展创造有利机会； 

    科学技术的进步会给旅行社的经营和发展提供动力。 

旅行社的设立不能脱离一定时期某一地区旅游 整体发展水平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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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影响旅行社设立的外部因素 

任何企业都要受到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

及法律规定的制约，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

对旅行社的设立规定，一般要与宏观经济

形势相吻合。因此，任何人或任何单位在

设立旅行社之前，都要仔细研究与旅行社

的设立密切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在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 

2．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 

各国对旅行社的设立都有不同的规定，综合起来，主要包括申办者的从业经验、法定的注册资本、

质量保证金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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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影响旅行社设立的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是指旅行社自身可以控制的因素。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2．营业场所 

        旅行社必须拥有能够满足业务经营要求、相对固定的营业场所。所谓“固定的营业场

所”，是指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为旅行社所拥有或使用，而不是频繁变动的营业场所。该

场所还要具备“足够的营业用房”，即拥有适合本旅行社发展所必需的、满足旅行社业务经营

需求的房屋面积。 

        1．资金的筹措 

        资金的筹措是旅行社可以自行控制的最主要和最关键的内部条件。资金筹措的渠道主要

有自有资金、合股资金和银行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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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协作网络 

         在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旅行社能否联络各有关部门、行业，形成为旅游者

提供相关服务的网络，主要取决于旅行社自身的努力。所以，人们也将协作网络归为内部

条件的构成因素。 

 4．客源渠道 

        客源是旅行社的生命线，客源组织情况将最终决定旅行社的经营状况。 

在申办旅行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旅行社必须对未来客源市场进行研究论证，对企业经

营前景做出分析预测。 

 5．员工的录用 

        从整体上看，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要受到旅游教育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旅行社可根

据自身的规模、实力及业务经营范围，以相应的条件选聘旅行社所需的专业人才。 

1.2 影响旅行社设立的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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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本规定 

⑤ 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 

其他条件。 

④ 有必要的 

经营管理人 

员和导游； 

③ 有符合规 

定的注册 

资本； 
② 有必 

要的营 

业设施； 

① 有固定的 

经营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4章第28条对中国旅行社的设立做了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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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必要的营业设施 

 设立国际旅行社应具有足够的营业用房，拥有

传真机、直线电话、电子计算机等办公设备和业务

用汽车。 

 设立国内旅行社应具有足够的营业用房，拥有

传真机、直线电话、电子计算机等办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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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 

（1）国际旅
行社 

（2）国内旅行社 

（3）外商投资
旅行社 

        设立国际旅行社，注册资本不得少

于150万元人民币，每设立一个分社，

应当增加注册资本75万元人民币。 

        设立国内旅行社，注册资本不得少

于30万元人民币，每设立一个分社，应

当增加注册资本15万元人民币。 

        从2008年7月1日起，中国对外商投资旅行

社的注册资本做出新的规定，将注册资本的限制

从400万元人民币降低至25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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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经营境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存入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20万元人民币；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增存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120万元人民币； 

 旅行社每设立一个经营境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的分社，应当向其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账户增存5万元； 

 每设立一个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应当向其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账户增存30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4章第31条规定：“旅行

社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用于旅游者权益损

害赔偿和垫付旅游者人身安全遇有危险时紧急救助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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